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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零售百货业中，联营模式又称店中店模式（stores-
within-a-store），即零售商为制造商或代理商（下文称“联

营商家”）提供经营空间，监督进店的商品，提供促销、收

银、导购、仓储或物流等方面的综合服务，联营商家向零

售商缴纳联营扣点（佣金，referral fee），并拥有进货、定价

和店内服务等自主权。

国内学者庄贵军（2007）通过对海信广场的案例分

析，从渠道功能的角度说明了店中店模式可以节省零售

商运营成本，增强供应商同客户的接触、对渠道的控制和

销售人员的管理。针对中国百货店应该自营还是联营引

起的广泛争论，李飞（2010）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

出了相关分析框架，分析了自营和联营各自的利弊，研究

了各自的演化轨迹和生存条件，指出了自营和联营两种

方式并存的发展方向，最后为供应商和百货店提出了联

营方式下的应对策略。滕文波，庄贵军（2012）基于Yue等
人的需求预测模型，研究了产品替代度、市场波动以及渠

道成员需求预测精度对店中店模式和传统模式下渠道成

员收益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说明了制造商在不同情况

下应如何选择销售模式。

国外学者 Jerath和Zhang（2009）考虑两家竞争的制造

商产品通过同一零售商进行销售的渠道结构，论证了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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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自营类网上商城开放第三方平台吸引联营商家后，自营商品同联营商品的直接竞争，考虑消

费者的选择偏好构建模型研究了网上商城和联营商家的产品如何定价，以及如何确定联营商家的佣金比例才能保

证双方均有利可图。结果表明：①当联营产品的成本满足网上商城自营产品的成本和消费者的选择偏好确定的上、

下限约束，双方存在各自产品均可获利的佣金比例取值区间；②随着消费者对联营产品的选择偏好程度降低，要求

联营产品的成本低于自营产品的差距越明显，使网上商城总利润和联营商家的利润增加，但自营商品的利润降低；

③消费者对联营产品的选择偏好同自营产品越接近，则双方能够合作的空间越小，联营不具有明显的利润优势。

【关键词】网上零售 自营 联营 定价 佣金

自营与联营混合模式下

网上商城的产品定价与佣金决策

严加限制，按照一定标准对他们进行奖惩，必须对超额用

车费用予以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认为不能完全按照工

资所得按月征收，最好按年结算征收，也可以按期（二年

或者三年）定期结算征收。

在结算时，对于免征限额内的用车费用不予征收个

人所得税，超过用车费用限额的，按照工薪所得严格征收

个人所得税。而免征用车费用限额标准的确定，可以参照企

业所得税中业务招待费和业务宣传费的做法，由有关部门

结合各单位的实际，综合考虑各单位用车领导的级别、单

位规模、业务性质、用车业务量的大小、公务用车车辆自身

的状态、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确定，并报财政、税务部门

核准。

四、结语

总之，公车使用制度改革是必然的，一个好的公车改

革方案应该实现的主要目标是：一是规范用车管理，节省

开支；二是提高效率，方便工作；三是处理好传统职务消

费的利益关系，明确高层工作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责、

权、利。

对应公车使用制度改革，也应该有对应的会计核算

方法与之配套，在会计核算上采用过渡性会计科目“应付

职工薪酬——×××”来反映公务用车费用，对于考核职工

用车状况，提高相关人员积极性，有效降低高额成本，杜

绝公车私用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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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商选择店中店模式和自营模式的激励机制，认为渠道

的效率、品牌之间的竞争、店内服务的适度回报和客流量

的增加是主要影响因素。Kim等（2011）的实证研究发现品

牌声誉、下游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销售人员绩效考核的模

糊性影响制造商对店中店模式的渠道管控能力。Nete⁃
meyer等（2012）通过实证研究的对比分析表明零售商店

中店子品牌的引入有助于零售商门店总体绩效的改善；

但随着消费者在店中店子品牌商品购买花费的增加，对

零售商母品牌商品的平均购买量会随之减少，反之亦然。

在网上零售领域，目前绝大多数学者研究的是零售

业传统实体门店和网上渠道的竞争与协调。部分实证研

究也表明开通网上销售渠道不仅会带来新的客户，而且

还能刺激传统渠道的需求。对于B2C网上商城而言，自营

模式的盈利来源较为单一，但在联营模式下，可以通过向

联营商家收取佣金以及物流费、仓储费，使盈利模式多样

化。在成本方面，自营模式下，产品要有库存周转期，要有

仓储成本、物流成本、资金占用成本以及过季尾货的处理

成本等。联营方式下，如果联营商家使用网上商城的仓储

设施和物流，还可以分摊网上商城前期投入的相关成本。

目前，网络零售国际巨头亚马逊（Amazon.com）以及

国内的当当网（dangdang.com）和京东商城（360buy.com）

等电商企业纷纷涉足联营模式，形成自营与联营共存的

混合经营模式。在开放第三方平台吸引联营商家入驻后，

网上商城的自营将同联营商品形成面对面的直接竞争，

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联营商家的佣金比例和

各自的产品如何定价，才能保证双方均有利可图。

二、问题描述与需求模型

令消费者对网上商城自营产品的支付意愿为 θ，为了

研究方便又不失一般性，设 θ服从［0，1］均匀分布，即 θ ∈
［0，1］，自营产品价格为Ps。联营商家的品牌影响力以及配

送、售后等相关服务弱于网上商城，消费者认可的程度相

对要低，支付意愿为μθ（0 <μ< 1），其中μ 为消费者对联

营商家的选择偏好，Pj为联营产品的价格。由此，消费者购

买自营商品的效用Us- θ -Ps，购买联营商品得到的效用

Uj=μθ-Pj。

当自营商品和联营商品同时在网上商城的交易平台

混合销售，消费者购买选择自营商品的条件是：Us>0；Us>
Uj，选择购买联营商品的条件是：Uj>0；Uj>Us。

令 Us=0；Uj=0；Us=Uj，可得：θs=Ps，θ j =
pj

μ ；θ* =
ps - pj

1 -μ 。由此，θ∗、θs与θj的相对关系存在三种基本可能：

引理 1：若θ∗<θs<θj<1，消费者只选择购买自营商品，

需求函数 qs=（1-Ps）；最优价格为Ps =
1+ cs

2 ，网上商城的

利润为 π0 =
( )1- cs

2

4
。

引理2：若θj<θs<1<θ∗，消费者只选择购买联营商家产

品，需求函数为qj=
æ

è
ç

ö

ø
÷1-

pj

μ ；最优价格为Pj=
μ+ cj

2
，合作

经营后，联营商家的利润 πj = ( )μ- cs
2

4μ -δμ
2 - c2

j
4μ ，网上商

城的佣金收益 πr = δqjpj = δμ
2 - c2

j
4μ （δ为佣金比例）。

引理 3：若θj<θs<θ∗<1，当θ∈（θ∗，1］，消费者选择选择

购买自营商品，需求为qs= 1-
ps - pj

1 -μ ；当θ∈（θj，θ∗］消费者

选择选择购买联营商品，其需求为 qj =
ps

1 -μ - pj

( )1-μ μ 。

由引理3可知：自营产品和联营商品的需求受彼此的

价格以及消费者的选择偏好影响。下文首先针对引理3中
自营产品和联营产品均存在消费需求（qs>0，qj>0）的情况

开展研究，然后再同引理1和引理2中讨论的只出售自营

产品或联营产品的情况进行对比。

三、网上商城与联营商家的价格竞争与佣金决策

按照当前通行的商业模式，联营商家按其销售金额

的比例 δ 向网上商城支付佣金，网上商城的利润总额 πw

由自营商品利润 πs =qs（ps-ws）和佣金收益 πr = δqjpj 构

成。

（1）

联营商家的利润可以表示为：

（2）

网上商城和联营商家之间的交易过程可简化为一个

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第一阶段，网上商城与联营商家通

过谈判确定佣金比例 δ；第二阶段，对于给定的 δ，网上商

城和联营商家各自独立地确定产品价格 ps 和 pj ，并发布

到网上交易平台让消费者选择购买。

根据联营模式的基本约定，双方的定价决策并不会

提前告知对方，各自拥有独立的定价权，但任何一方都可

以通过交易平台获取对方的价格信息，由此构成完全信

息静态博弈。Nash均衡下的最佳定价策略（ps
∗，pj

∗）为：

引理 4：对于给定的佣金比例 δ ，自营商品和联营商

πw = qs( )ps - ws + δqjpj

= æ
è
ç

ö

ø
÷1 - ps - pj

1 -μ ( )ps - ws + δæ
è
çç

ö

ø
÷÷

ps1 -μ - pj
( )1 -μ μ pj

πj = qj( )pj - wj - δqjpj

= æ
è
çç

ö

ø
÷÷

ps1 -μ - pj
( )1 -μ μ ( )( )1 - δ pj - wj

ps ∈ arg max πw = æ
è
ç

ö

ø
÷1 - ps - pj

1 -μ ( )ps - cs + δæ
è
çç

ö

ø
÷÷

ps1 -μ - pj
( )1 -μ μ pj

pj ∈ arg max πj = æ
è
çç

ö

ø
÷÷

ps1 -μ - pj
( )1 -μ μ [ ]( )1 - δ pj - 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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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静态竞争定价的Nash均衡价格为：

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确定交易佣金的比例取值范围。

显然，网上商城和联营商家之间的能够达成交易的前提

条件是双方均有利可图，对于联营商家而言，需满足 π j

≥0 ，即μps - pj ≥ 0 且（1- δ）pj - cj ≥ 0 ，由此可得命题1。
命题 1：联营商家若在网上商城销售产品有利可图，

则佣金比例。

为了双方合作符合现实意义，则需 δj ∈（0，1），即 2
（1- μ）cj < μ（1- μ + cs - cj）且 cj < 1+ cs -μ ，存在如下

推论1。
推论1：当联营产品同自营产品的成本比较存在 cj <

min ，联营商家可

获利的佣金比例上限 δj ∈(0,1)。
对网上商城而言，联营商家加入以后，会对自营商品

的销售形成挤兑效应，造成销量下降和价格竞争，这部分

损失通过收取联营商家的佣金来进行补偿。若要求自营

商品能够获利，则
æ

è
ç

ö

ø
÷1 - ps1 -μ + pj

1 -μ > 0 且 ( )ps - cs > 0 ，由

此可得如下命题2。
命题 2：联营商家加入后，网上商城的自营商品若能

获利，佣金比例需满足

同理，为了确保 δs ∈(0,1) ，则 2（1- μ ）（1- cs ）-
（μcs - cj）> 0 且2（1-μ）（1- cs）-（μcs - cj）<μ（1-μ），

有如下推论2。
推 论 2：当 自 营 产 品 和 联 营 产 品 的 成 本 存 在

cs > 1 -μ ，且max｛0，（2- μ）cs -2（1- μ）｝< cj <（2- μ）

［cs -（1- μ）］，网上商城自营产品能获利的佣金比例上

限 δs ∈（0，1）。
根据推论1、推论2存在如下命题3。
命题3：若网上商城和联营商家的产品成本之间存在

且 cs > 1 -μ ，则双方均可获利的佣金比例取值

δ≤min （0，1）。
推论3：在交易双方的产品成本满足佣金比例 δ ∈（0，

1）的条件下，若 δj > δs ，当佣金比例取值 δ ∈（δs ，δj），自

营商品无利可图，网上商城可选择专售联营商品；当 δ ∈
（δj ，1］双方无法达成合作。反之，若 δj < δs ，当 δ ∈（δj ，

1］，联营商家退出，网上商城选择仅售自营商品。

令 ，-cj =max

｛0，（2-μ）cs -2（1-μ）｝，当μ∈［0，1］，c̄j 和 均是关于

消费者对联营产品偏好程度 μ 的增函数。由此可进一步

得到如下推论4。
推论4：若消费者对联营产品的选择偏好同自营产品

越接近（μ→1），则要求联营产品的成本逼近自营产品的

成本（ ， ），网上商城和联营商家才存在双方

均可获利的佣金比例取值 δ ∈（0，1）；反之当μ→0 ，要求

联营产品的成本 cj 足够低，双方才存在均有利可图的佣

金比例 δ ∈（0，1）。
四、合作双方的利润的数值分析

将竞争定价的Nash均衡价格代入式（1）和（2），可得

联营产品和自营产品混合销售后网上商城的总利润 πw 、

自营产品的利润 πs 、佣金收益 πr 和联营商家的利润 ，

鉴于利润函数中佣金比例 δ的复杂性，极值点需求解一元

高次方程，很难得到显性的解析表达式。以下主要通过数

值法说明在网上商城和联营商家均获利条件下，双方利

润关于佣金比例主要性质。计算结果如图1 ~ 3所示。

由图1 ~ 3的数值结果有以下发现：

观察1：当联营产品的成本逐渐接近双方能够达成合

作的上限 ，即由 增加到 ，

×0.9 ，此时，自营产品可获利的佣金比例上限 δs 开始超过

联营产品能够获利的佣金比例上限 δj ，网上商城自营产

品的利润 πs 增加，而佣金收益 πr 显著下降。在双方均能

有利可图的佣金比例取值区间 δ ∈［0，min｛δj,δs｝］，网上

商城混合销售的总利润 πw（自营商品利润+佣金）和联营

商家的利润 也呈下降趋势。

观察2：只有当联营商家的产品成本低于网上商城较

大幅度（如 ； ），联

营商家入驻后，在双方均有利可图的佣金比例区间存在

阀值 ，使网上商城的总利润 πw 超过只

出售自营商品时的利润 π0 。

观察3：当消费者对联营产品的选择偏好同自营产品

越接近（μ→1），网上商城的混合销售总利润 πw 和联营

商家的利润 均呈下降趋势。此时，由于自营商品的销售

对联营商品形成显著的挤兑效应，双方在均可接受的佣

金比例区间，只能取得微薄的利润。

五、结束语

传统B2C网上商城已经意识到开放交易平台，吸引

联营商家入驻同自营商品混合销售，实现双赢和互利。

0≤ δ < δs = [ ]2( )1 -μ ( )1 - cs - ( )μcs - cj

μ( )1 -μ

ì
í
î

ü
ý
þ

1 + cs - μ ,μ( )1 + cs - μ
2 -μ = μ( )1 + cs - μ

2 -μ

0≤δ≤δj = 1 - 2( )1 -μ cj
μ( )1 -μ+ cs - cj

p*
j = μ( )1 -μ ( )1 - δ +μ( )1 - δ cs + 2cj

( )1 - δ [ ]4 -μ( )1 + δ

p*
s = 2( )1 -μ ( )1 - δ + 2( )1 - δ cs + ( )1 + δ cj

( )1 - δ [ ]4 -μ( )1 + δ

max{ }0,( )2-μ cs - 2( )1-μ
< cj <min

ì
í
î

ü
ý
þ

μ( )cs + 1-μ
2-μ ,( )2 -μ [ ]cs - ( )1 -μ

{ }δj,δs ∈

-cj

c̄j = minìí
î

ü
ý
þ

μ( )cs + 1 -μ
2 -μ ,( )2 -μ [ ]cs - ( )1 -μ

c̄j → cs -cj → cs

π j

c̄ j cj = -cj + ( )c̄ j - -cj × 0.3 cj = -cj + ( )c̄ j - -cj

π j

δ* ∈ [ ]0,min{ }δj,δs

cj = -cj + ( )c̄j - -cj × 0.3 cj = -cj + ( )c̄j - -cj × 0.6

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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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研究B2C网上商城引进联营商家后产品的

定价和交易佣金决策。研究结论表明：

1. 网上商城和联营商家在选择合作交易前，需要各

自预估对方同类产品的成本，并结合消费者的选择偏好

程度，同自身产品的成本进行比较。当联营产品的成本满

足网上商城产品成本和消费者选择偏好构成的上、下限

约束，双方存在各自产品均可获利的佣金比例取值区间，

从而在佣金比例的讨价还价谈判中做到心中有数，设置

自己的底线，确定各自的产品销售策略。

2. 网上商城和联营商家之间能否实现互利双赢的目

标，取决于双方的产品成本差

异和消费者的选择偏好。随着

消费者对联营产品的选择偏好

程度降低，要求联营产品的成

本低于自营产品的差距越明

显，从而实现网上商城和联营

商家利润的增加，但自营商品

的利润降低。

3. 网上商城应加强消费者

对自营产品和联营产品的偏好

差距，同时可以通过让联营商

家租用自身的仓库以及其他配

套设施降低其固定资产投入，

减少产品的固定成本，使联营

产品的成本小于自营产品，这

样能够有效保证双方的合作互

利双赢。若消费者对联营产品

的选择偏好同自营产品越接

近，双方能够合作的空间越小，

同网上商城只销售自营商品的

情况相比，不具有明显的利润

优势。

【注】本文研究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

号：71072171）、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

目编号：JBK130203）和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

目（项目编号：07JC630039），以

及西南财经大学青年教师成长

项目（项目编号：211QN09006）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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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μ=0.9

图 2 μ=0.8

图 3 μ=0.7


